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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乌蒙山

国家地质公园内违规开采石材问题

整改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督察发现，六盘水市水城区2017—2020年在乌蒙山国家地质公园违规开采石材，占用耕地草地15亩，直至2024年9月才突击编制修复方案，至今未开展生态修复。

	整改责任主体
	六盘水市党委和政府

	整改目标
	依法依规查处国家地质公园违规建设项目，完成生态修复。

	整改措施
	1.依法依规查处耕地、草地生态破坏行为。

2.对乌蒙山国家地质公园违规开采石材问题生态修复治理方案进行评估审查并修改完善，完成生态修复。

3.加强国家地质公园常态化监管，杜绝再次发生违法、违规建设行为。

4.对生态环境损害情况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

	整改主要工作

及成效
	措施一：依法依规查处耕地、草地生态破坏行为。

1.耕地查处情况：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反馈“六盘水市水城区2017年﹣2020年在乌蒙山国家地质公园违规开采石材，占用耕地草地15亩”。经实测并对比占用上一年度土地现状（2016年度数据），开采石材占用土地面积19.76亩，其中耕地7.39亩、其他草地12.25亩、裸地0.12亩。

水城区自然资源局于2025年5月根据调查情况，对占用耕地等违法行为作出了“退还非法占用土地”的行政处罚。目前，占用土地已退还村集体，流失的耕地已在2019年易地扶贫搬迁增减挂钩复垦项目异地恢复新增耕地进行补充。

2．草地查处情况：2016年土地数据显示，违规开采石材点19.76亩中，包括其他草地12.25亩。水城区2020年调查时，以2020年启用的2019年度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数据核实，结合现场勘验，确认12.25亩其他草地地块的地类为灌木林地和建设用地，分别为6.54亩、5.71亩。水城区林业局将开采石材改变林地用途6.54亩违法行为与建设野钟至河洋大桥公路擅自改变林地用途14.04亩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后，由水城区公安局追究刑事责任。2022年11月28日，水城区公安局以“没有犯罪故意，不符合非法占用农用地的犯罪构成要件”通知撤销案件，并移送水城区林业局作行政处罚。2023年9月18日，水城区林业局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水林罚决字〔2023〕第96号），责令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罚款24.6961万元。罚款已于2023年9月交区财政。

措施二：对乌蒙山国家地质公园违规开采石材问题生态修复治理方案进行评估审查并修改完善，完成生态修复。

1．方案审查评估及修改情况：六盘水市林业局于2025年3月20日组织专家对生态修复治理方案进行评估审查，指导修改完善方案，为了强化生态修复效果，按照省、市专家多次现场指导意见，2025年12月再次对方案进行完善优化，增加了防止水土流失措施。2．生态修复完成情况：按照方案，整改实施完成了生态修复面积23.5亩。其中，清理地表774.5立方米、清理危石86.5立方米、外运废渣3861立方米、覆土3907.9立方米、平整地面7745平方、种植爬山虎565株、种植红叶石楠1000株、种植塔柏1940株、播撒草籽237.67千克、铺设生态毯2769.2平方米、开挖生态排水沟189.9米，建设植筋墙94.2米，干砌石坎81.4米，建设护脚墙16.3米，生态修复治理措施全面落实，修复治理效果明显。

措施三：加强国家地质公园常态化监管，杜绝再次发生违法、违规建设行为。

1．建立日常监管机制：六盘水市严格执行《六盘水市自然保护地监督检查方案》，组织各市、特区、区定期巡查辖区内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安全，强化主管部门、管理机构自然保护地监管职责。

2．常态化监管工作：2025年7月六盘水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六盘水市2025年生态环境保护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工作方案》，设立占用自然保护地整治专项，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担任专项整治工作牵头人。2025 年以来，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专题研究自然保护地等问题排查整改会议2次。

2025年以来市级调度地质公园问题排查整改11次，先后到地质公园开展检查4次。

六盘水市林业局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南调查规划院签订技术服务合同，采取遥感影像判读、无人机航拍技术手段等开展排查，监管地质公园内项目建设活动。2025年监测排查，地质公园内未发现违法、违规建设行为，有效维护了地质公园生态安全

措施四：对生态环境损害情况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

1．草地（林地）生态损害调查及赔偿情况：六盘水市林业局作为政府赔偿权益人代表，调查后于2025年7月5日出具《乌蒙山地质公园违规开采石材案生态损害认定意见书》，认定水城区交通建设公司造成林地生态和功能损害20.58亩，需赔偿45.66万元。按照《乌蒙山地质公园违规开采石材案生态损害赔偿协议》，水城区交通建设公司应完成23.3925亩生态修复，以履行生态损害赔偿责任。经2025年7月 28日现场验收确认，水城区交通建设公司完成生态修复23.5亩，生态损害赔偿履行到位。

2．耕地损害调查及赔偿情况：六盘水市自然资源局作为市级政府耕地损害赔偿权益人代表于2025年12月9日组织专家调查评估后出具《六盘水市乌蒙山地质公园违规开采石材案件生态环境损害评估专家意见》，认定水城区运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水城区交通建设公司子公司）违规占地造成生态损失3.45万元。按照2025年12月9日签订的《乌蒙山地质公园违规开采石材案件生态损害赔偿协议》，水城区运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于2025年12月11日向省财政厅支付生态损害赔偿3.45万元，完成了生态损害赔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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